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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山先隆纳米金属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□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√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倪庆隆通过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，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

人发生变更，由倪庆隆变更为倪庆隆、唐山先隆轧辊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先隆实业”），

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： 

1、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：倪庆隆、先隆实业； 

2、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： 

□签订协议 □亲属关系 √其他  

3、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：否 

 

二、变更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填写 

公司名称 唐山先隆轧辊实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 贠桂林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设立日期 2003年 12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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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 5320万元 

住所 唐山古冶区卑家店乡刘庄村东 

邮编 063100 

所属行业 制造业 

主要业务 轧辊制造及销售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04757510651Y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控股股东情况 倪庆隆 

实际控制人情况 倪庆隆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

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 

（二）自然人填写 

姓名 倪庆隆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 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5 年至今任唐山市先隆轧辊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先隆轧辊”）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；2015

年至今任唐山丰润区金山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金山钢铁”）执行董事；2015年至今任

包头先隆重型轧辊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包

头轧辊”）执行董事；2015 年 12月至今任唐

山先隆轧辊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先隆实

业”）经理；2015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先隆轧辊主营轧辊、铸锻件制造；先隆实业主

营轧辊制造及销售；金山钢铁、包头轧辊暂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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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营业；公司主营非晶带材、纳米晶带材及其

电子元器件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。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先隆轧辊注册地为唐山市古冶区后水峪村西；

先隆实业注册地为唐山古冶区卑家店乡刘庄村

东；金山钢铁注册地为丰润区东马庄村东；包

头轧辊注册地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钢铁

深加工园区；公司注册地为唐山古冶区卑家店

乡刘庄村东。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出资先隆轧辊 335.78 万元，占比

29.98%；出资先隆实业 5,054.00万

元，占比 95%；出资金山钢铁 255.00

万元，占比 50%；出资包头轧辊 300.00

万元股，占比 30%；直接持有公司股

份 1,590.00万股，占比 53%。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一致行动人变动系公司法人股东先隆实业股权发生变更，公司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倪庆隆先生持有先隆实业 95%股份。 

本次公司一致行动人的变更，不会给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事

项。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《公司章程》以及相关规定，履行股东职责，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

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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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不适用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公司于 2020年 4 月 21日披露于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

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的

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

2020-011号、2020-012号）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本次变更，公司将比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，尽快对新

增的一致行动人符合限售条件的股份办理限售手续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唐山先隆轧辊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

2、倪庆隆身份证复印件 

 

唐山先隆纳米金属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年 4月 24日   


